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士学位授予申请表
	班级
	
	学号
	
	姓名
	
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	入学日期
	

	年级
	
	就读专业
	

	是否达到毕业条件
	
	学分绩
	

	外语语种
	
	外语考试类型
	
	外语成绩
	

	加分申请
（1.在相应条件前的括号内打勾；
2.在下划线处填写相应内容。）
	[bookmark: _GoBack]（ ）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，专利权人需为“桂林电子科技大学”，申请加    分。
（ ）获学科竞赛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申请加    分。

	是否因考试作弊受留校察看处分
	
	是否已解除
	

	因考试作弊解除留校察处分后，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申请学位的，请在相应条件前打勾：
（  ）毕业时学分绩排名在本年级本专业前10%者。
（  ）在校学习期间参加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奖励学科竞赛目录》中的竞赛项目并获得三等奖及以上者，获学科竞赛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。 
（  ）毕业时被录取为教育部承认的硕士研究生者。
（  ）毕业时被录取为公务员者。
（  ）毕业时应征入伍者。
（  ）毕业时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被录取者。
（  ）在校期间获得市厅级及以上荣誉称号者。

	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,如有虚假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材料审核签
字（盖章）：

	学院学位评定
分委员会意见
	


主席签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毕业生若申请加学分绩或因作弊解除留校察处分后申请授位，请提供相关材料原件（或复印件）经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审核后，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查。
